
 

一、 課程緣起及目的 

丹娜絲颱風後造成嘉南平原大量傳統瓦屋損毀，這些建築雖多未列入文化資產指定，但均承載聚

落風貌與傳統生活文化，常見屋面型式以漢瓦、日瓦為主，具高度地方文化景觀價值。臺灣天災頻仍，

如何與自然共存是每個世代的課題，這些屋舍在極端氣候下脆弱度高，急需透過修繕與在地人力培育，

以確保聚落得以持續維繫、提升農村聚落面對災害之自我修復能量，並使這些傳統建築得以保留下來，

同時又能讓居民安身立命。 

技術傳承的核心為「人」，在老屋屋瓦的修復中，此核心即為「傳統匠師」，「以修代訓」的目的即

是希冀透過整體性規劃，邀請具有一定技術的傳統匠師以實際場域的修復進行示範教學，培訓相關專

業技術人才，形成穩定的傳統技術培訓體系及養成路徑，同時建立在地的修復團隊，提升在地韌性。 

二、 培訓時間（分兩階段） 

【通識課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5 月 2 日 

            文化資產修復倫理與制度、施工圖說辨識及規範：5 月 17 日 

【實務培訓】漢瓦拆除：5 月 2、3 日 

【實務培訓】漢瓦修復鋪設（乾式無防水毯）：8 月 15 日-10 月 18 日，每週六、日 09:00-17:00 

授課時間總計 19 堂次、152 小時。預定課程表請見附件 1。 

三、 培訓地點 

後壁新港東葉家老屋（後壁區新東里新港東 21 號） 

四、 招收人數及對象 

  預計招收 8-10 人，資格條件如下，在地優先：  

1. 具瓦作實務參與修復經驗者 

2. 具泥作（土水）實務參與修復經驗者 

3. 未來想從事傳統建築修復者 

4. 其他經主辦單位依報名者相關經歷選核通過者 

五、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10 日（五）止，錄取名單最晚於 115 年 4 月 17 日（五）公告於「臺南市

政府文化局」及「風土再生-以修代訓人才培育計畫」粉絲專頁，並以簡訊、電子郵件或 LINE 通知正

取、備取學員。 

六、 報名方式 

請填寫報名表（附件 2）及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附件 3）後，於 115 年 4 月 10 日（五）前以下

列兩種方式（擇一即可）報名。證明文件不齊全、報名表填寫不完整及相關報名文件缺漏，或報名資格

不符者，主辦單位得要求限期補件，若逾時仍未繳交，則取消報名資格。 



 

1. 線上報名（建議使用）：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至 https://forms.gle/n2DAknmTXV3e82iaA 填妥表單內相關資料欄位，並上

傳相關證明資料後提交。  

2. 紙本報名： 

將填妥之報名表及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附件 2、附件 3）紙本於報名截止日前以掛號寄達「700 臺

南市中西區開山路 235 巷 19 號 和光接物環境設計有限公司 吳小姐收」，並於信封上註明「風土再

生人才培訓退費資料」；或將填妥之報名表及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儲存或掃描成電子檔，以電子郵件

寄至 tnlocalregen@gmail.com。  

七、 保證金及相關費用  

1. 課程費用：免費，並依學習時數提供學員津貼（每日支給 1,500 元，含交通費及健保補充保費），

實務培訓所需相關工具須自行攜帶。 

2. 需繳交保證金 5,000 元整，並於 115 年 4 月 22 日（三）前匯款至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指定帳戶。 

3. 課程結束後，出勤率達 80%以上，全額退還保證金。若學員未能達成上述條件，保證金沒收。 

4. 若因特別事故（如天災或重大傷病、依法之兵役召集），請檢附相關證明，得申請退還保證金。學

員申請退費應填寫退費申請表（附件 4），並檢附繳費憑據影本及 51 元回郵信封（雙掛號郵資），

以掛號郵寄至「700 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 235 巷 19 號 和光接物環境設計有限公司 吳小姐收，

電話：06-2757575#54131」，並註明「風土再生人才培訓退費資料」。 

八、 其他規定 

基於文化資產保存及教育推廣，錄取學員於始業式時需一併簽署學員著作權及肖像權授權書（附

件 5）予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以利於合理範圍內為非營利之使用並明示出處；若不願簽署者，主辦單位

有權利退還保證金並取消學員資格。 

九、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三） 承辦單位：和光接物環境設計有限公司 

十、 聯絡方式  

Email : tnlocalregen@gmail.com (建議使用) 

培訓計畫 LINE 帳號：@304rnaxe (建議使用) 或直接點 https://lin.ee/qMqKz4q 加入 

 

https://forms.gle/n2DAknmTXV3e82iaA
https://lin.ee/qMqKz4q


堂次 日期 115 課程時間 09:00-17:00 授課老師 

1 05/02 (六) 
【通識課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拆除 

林義祥 

林正宏、助理匠師 

２ 05/03 (日)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拆除 林正宏、助理匠師 

3 05/17 (日) 
【通識課程】施工圖說辨識及規範 

【通識課程】文化資產修復倫理與制度 
賴福林、蔡侑樺 

4 08/15 (六) 

始業式 

【通識課程】材料、工具介紹及使用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規帶新作 

林正宏、助理匠師 

5 08/16 (日)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規帶新作 林正宏、助理匠師 

6 08/22 (六)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屋脊新作 林正宏、助理匠師 

7 08/23 (日)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屋脊新作 林正宏、助理匠師 

8 08/29 (六)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粗粉 林正宏、助理匠師 

9 08/30 (日)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細粉 林正宏、助理匠師 

10 09/05 (六)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鋪瓦 林正宏、助理匠師 

11 09/06 (日)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鋪瓦 林正宏、助理匠師 

12 09/12 (六)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鋪瓦 林正宏、助理匠師 

13 09/13 (日)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鋪瓦 林正宏、助理匠師 

14 09/19 (六)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鋪瓦 林正宏、助理匠師 

15 09/20 (日)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鋪瓦 林正宏、助理匠師 

16 10/03 (六)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舊瓦整修 林正宏、助理匠師 

17 10/04 (日)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舊瓦整修 林正宏、助理匠師 

18 10/17 (六)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舊瓦整修 林正宏、助理匠師 

19 10/18 (日) 
【實務培訓】仰合瓦屋面：舊瓦整修 

結業式 
林正宏、助理匠師 

※ 課程進度、內容及時數得根據實際上課狀況與學習情形彈性調整 



 附件二  
 

「漢式瓦作」以修代訓人才培育計畫 

 報名表 

【有標註「*」者為必填欄位，標註「**」者請盡量填寫以利聯繫】 

姓名*  性別* □男  □女 

服務單位*  職稱*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 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手機為佳) 

(    ) Email** 
(請盡量填寫) 

 
手機： 

LINE ID**  
(請盡量填寫) 

 

通訊地址* (   )  

資格別* 

□ 具瓦作實務參與修復經驗者：______年 

□ 具泥作（土水）實務參與修復經驗者：______年 

□ 未來想從事傳統建築修復者 

□ 其他：             

相關資歷及證明*                                 (請依年份排序，條列式填寫，並附上相關證明以利審核) 

填寫格式：（參與時間），（案場/工程名稱），（工作性質） 

例：1. 2025.7，臺南 OO區民宅，漢式瓦作修復。 



 附件二  
 

 



 附件三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1.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風土再生－老屋屋瓦修繕人才培育與在地韌性推

動計畫」，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本局將依法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於本同意書處理結束後轉入本局學員資料庫，並受本單位妥善維護。 

3.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請您詳讀下列本局應行告知事項： 

（1） 機關名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2） 蒐集之目的：主要提供計畫業務及後續相關資訊使用，另依個人資料通知相關國內外課程、

論壇、講座、研習營、工作坊及設計交流活動等訊息。  

（3） 個人資料之類別：含姓名、電話、電子信箱、地址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

料。  

（4）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自115年度開始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5）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 

（6）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本局內部，或與本局合作之官方及非官方單位。 

（7） 個人資料利用方式：媒體，文宣及出版品，包含平面及電子媒體，可用於各種網際網路、

電子郵件、書面及傳真等。 

4.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之下列權利，不得預先

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請求刪除。」如欲行使以上權利，請洽辦理單位06-

2991111#1525。 

 

本人已詳閱並瞭解本同意書的內容且遵守相關事項。 

 

 

此致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四  
 

退費申請表 

姓名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     ) 

手機： 

退費事由  

檢附資料 （繳費憑據影本浮貼處） 

備註 

1. 學員若因特別事故（如天災或重大傷病、傳染病等疫情影響），請檢附相關證明，

得申請退還保證金。 

2. 請填寫退費申請表，並檢附繳費憑據影本及 51 元回郵信封（雙掛號郵資），以

掛號郵寄至「700 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 235巷 19號 和光接物環境設計有限公

司 吳小姐收，電話：06-2757575 #54131」，信封上註明「風土再生人才培訓

退費資料」。 

此致  

和光接物環境設計有限公司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115年     月     日  

 



 附件五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漢式瓦作」以修代訓人才培育計畫 

學員著作權及肖像使用授權書 

立書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及肖像權人(以下簡稱乙方)，茲因「風土再生－老屋屋瓦修繕人才培育與在地韌性推

動計畫」契約之和光接物環境設計有限公司為執行該項契約，需利用乙方之著作及肖像，爰授權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以

下簡稱甲方)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乙方之著作及肖像：  

一、 課程名稱：風土再生－漢式瓦作「以修代訓」人才培育計畫(115.5.2~115.10.18，共計152小時) 

二、 著作權部分：  

（一） 授權利用之著作名稱：本次培訓課程中立書人所著作、編緝、設計及實作完之作品。 

（二） 授權範圍： 

1. 利用行為：基於文化資產保存及教育推廣目的，乙方同意甲方在合理範圍內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改作、出租、編輯、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公開演出、散布等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為非營利之

使用並明示出處。 

2. 利用之地域（場地）：不限地域。 

3. 利用之時間：不限時間。 

4. 利用之次數：不限次數。 

5. 可否再授權：甲方可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6. 授權金：無償授權。 

（三） 立書人著作權之擔保： 

1. 立書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之著作權係原創性著作，若係改作或編輯著作則已獲得原著作權人之授權同意並

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權利，包含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肖像權、隱私權或其他權利之情形。

如有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者，悉由立書人自負法律上之責任。 

2. 立書人聲明若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或共有之著作，立書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或共有著作人本

授權同意書之內容，並經各共同或共有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同意書。 

三、 立書人之肖像權部分：基於文化資產保存及教育推廣目的，立書人授權予甲方委託之執行單位於傳習課程過程中

進行拍照或錄影，該照片及影像於合理範圍內為課程紀錄、活動成果集、成果展覽、宣傳影片、海報或新聞稿、

公開展示等非營利之使用並明示出處，並可依上述需要，製作剪輯或說明；且甲方就該攝影著作享有完整之著作

權。 

四、 授權書之成立：本授權書經立書人簽署後交付甲方收執之同時成立，無須甲方另為簽署。  

五、 準據法：本授權書適用中華民國民法及著作權法，並約定任何一方應以甲方所在地之法院為管轄法院。  

 

此致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份證字號： 

地址：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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